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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
教务处〔 2017春 〕第（20）号
关于2017级教学一览、本科生学习指南编印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现就做好2017级教学一览、本科生学习指南编印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按要求组织完成。
1、 2017级教学一览
（1） 教学计划课程调整
除前期已经通过《变更教学计划审批表》予以变更的课程外，原则上各专业教学计划课程设置不做其它调整。如学院认为确有必要还需调整，须递交变更申请并附上相关说明和论证材料以及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意见，经教务处审核批准后方可变更。
已批准变更的课程见附件“20161-2学期教学计划变更汇总表”中相关栏目。
（二）新专业培养方案提交
 海洋资源与环境新专业提交完整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新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格式和模板请参照2014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三）具体时间安排
5月16日前：学院将相关变更材料递交教务处（不含附件中已批准课程），新专业提交完整培养方案(电子版和教学院长签字、盖学院公章的纸质版)；
5月23日前：教务处对学院提交的变更材料和新专业培养方案进行审核；
6月1日前，相关学院对新专业培养方案进行修改、定稿、再次提交；
6月9日前，教务处在2016级教学一览的基础上进行变更形成2017级教学一览，同时对课程库进行维护；2017级教学一览定稿，发学院，同时交付排版、印刷样书；
6月23日前，完成教学一览一稿、二稿及三稿校对，正式印刷，电子版上网。
2、 2017级本科生学习指南
各学院在对2016级本科生学习指南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和总结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改和完善，编制2017级本科生学习指南，并负责校对、印刷和发放。
印刷数量、发放范围在今年招生人数基础上参照往年数据，所需经费参照去年标准（另行通知）。
具体时间安排：
5月30日前：完成并提交《 × ×学院本科生学习指南使用情况调查分析和改进方案》；
7月1日前：学院自行设计、完成本科生学习指南编制和印刷工作，将学习指南定稿（含自行设计的封面、封底和包含目录在内的全部内页）PDF格式报教务处统一上网。
新生入学教育前：各学院将本科生学习指南发放到学生。
开学第一周：教学一览统一发到各学院，各学院本科生学习指南交教务处5套。
附件：2016（1）~（2）学期教学计划变更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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